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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长 宁 区 财 政 局 文 件
长财〔2025〕15号

长宁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长宁区
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监督工作的通知

各预算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财务会计行为，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完

整，提高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长宁区关于进一步加强

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长委办发〔2023〕18号）、《上海市

长宁区区级事业单位年度财务报告和部门决算审计报告审计监督

工作办法》（长财〔2021〕31号）有关要求，我区将开展 2024年

度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监督工作，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

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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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监督范围

纳入 2024年度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监督共计 312

家预算单位（不包括涉密单位），其中：行政单位 72家，事业单

位 240家。

二、审计监督形式及具体工作安排

审计监督采取专项审计、账表一致性核查两种形式，具体安

排如下：

（一）专项审计

采取区审计局审计和区财政局或部门组织委托审计两种方

式。

1.区审计局审计

11家行政单位和 11家事业单位纳入 2024年度区审计局审计

（详见附件 1）。

2.委托审计

（1）部门组织委托审计

①审计范围

区教育局、区卫健委所属事业单位，剔除已纳入区审计局审

计的，其余 108家，由区教育局、区卫健委分别负责组织委托会

计师事务所实施审计，其中：区教育局所属事业单位 89家、卫健

委所属事业单位 19家。（详见附件 2）

②报表报送要求

一是报送审计计划汇总表。区教育局和区卫健委应于 4月 30

日前将《2024年度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计划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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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 6）报送区财政局。

二是报送审计结果汇总表。区教育局和区卫健委应于 8月 10

日前将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2024年度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

报告审计结果统计表》（详见附件 7）汇总形成《2024年度部门决

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结果汇总表》（详见附件 8），并报送区财

政局。

（2）区财政局委托审计

未纳入区审计局审计及主管部门委托审计的 121家事业单位

由区财政局组织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审计。（详见附件 3）

（二）账表一致性核查

1.根据区审计局审计结果填写核查表

纳入 2024年度区审计局审计的 11家行政单位和 11家事业单

位，应根据审计结果填报《2024年度部门决算账表一致性核查表》

（详见附件 10）和《2024年度部门财务报告账表一致性核查表》

（详见附件 11），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区财政局。

2.根据账簿数据填写核查表

未纳入区审计局审计的 61家行政单位（详见附件 4）应按规

定进行账表一致性核查。各行政单位须对决算信息和财务报告的

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做出承诺（详见附件 5），并于 6月 30

日前将承诺书、《2024年度部门决算账表一致性核查表》（详见

附件 10）和《2024年度部门财务报告账表一致性核查表》（详见

附件 11）报送区财政局。

三、审计整改落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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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压实整改责任

各预算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

性，积极履行审计整改主体责任，把审计发现的每一个问题作为

“必答题”。确保突出问题立行立改，复杂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方

案、举措，在最短时间内加以整改。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

到位不放手。

（二）有效落实整改

各预算单位要以全面完成整改为目标，要统筹协调，组织力

量，细化责任清单，完善“问题清单”和“整改清单”对接机制，

制定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工作台账，实行对账销号。有力推进审

计整改工作，坚决做到不走过场，狠抓落实。

（三）建立长效机制

各预算单位要健全、强化源头治理，深入分析审计查出的具

有普遍性、规律性、倾向性的问题，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抓好

同类问题排查整改。要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堵塞风险漏洞，巩固

整改成效。

（四）整改情况报送

各预算部门应于 2025年 9月 30日前将审计整改情况进行汇

总，形成《2024年度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问题整改情况

表》（详见附件 9），报送区财政局。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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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区审计局审计名单

2.部门组织委托审计名单

3.区财政局组织委托审计名单

4.账表一致性核查名单

5.承诺书

6.2024年度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计划汇总表

7.2024年度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结果统计表

8.2024年度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结果汇总表

9.2024年度部门决算和部门财务报告审计问题

整改情况表

10.2024年度部门决算账表一致性核查表

11.2024年度部门财务报告账表一致性核查表

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

2025年 4月 17日

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 2025年4月17日印发


